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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委員會 

組織章程暨遴選要點 
96.04.09 委員會會議通過 

107.01.08  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108.01.07  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108.12.21  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109.12.23  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110.03.09  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一、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辦理本校學生參加「科技校院繁

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各項推薦甄選事宜，特訂定本校「科技校院繁星計畫推薦甄選」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章程暨遴選作業要點。 

二、本委員會由校長、家長會代表、教師會代表、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實習主任、輔導主

任、進修部主任、日間部與進修部註冊組長以及各科科主任等組成。委員如有三等親以

內之親屬被推薦參加甄選，應事先告知並主動迴避。 

三、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主任兼任執行秘書，負責會議之召集、協調與督導

各項業務。本委員會下設置輔導組、試務組和審議組，各組分工如下： 

(一)輔導組：由輔導室、實習主任、科主任及各班導師組成，並由輔導主任擔任召集

人，工作項目如下 

1. 負責宣導和說明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方案。 

2. 蒐集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資料及資訊，提供師生參考。 

3. 輔導學生選擇學校，並得辦理資料初審等相關事宜。 

4. 輔導學生準備甄選各項資料及模擬應試技巧。 

(二)試務組：由教務處、各班導師及註冊組長組成，並由教務主任擔任召集人，工作項

目如下： 

1. 提供學生在校成績等證明表件。 

2. 公布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作業日程及資訊。 

3. 依照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作業時程接受學生申請。 

4. 協助申請學生備妥各項報名及備審資料。 

5. 依委員會審定結果公布受推薦名單，並協助完成報名工作。 

(三)審議組：由教務主任、輔導主任、進修部主任、科主任、日間部與進修部註冊組長

組成，並由教務主任擔任召集人，工作項目如下： 

1. 依簡章規定議定本校推薦作業相關注意事項。 

2. 接受本校學生申請審查本校推薦學生名單。 

四、遴選作業要點 

(一)辦理程序 

1. 依據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作業辦理本校推薦作業。 

2. 由輔導組與試務組擇期向高三學生說明，試務組協助學生印發各項成績證明表

件，輔導組協助學生備齊甄選各項資料及慎選符合要求之學校。 

3. 申請學生依規定備齊招生報名表及報考證明書等各項資料送交教務處彙整，資料

證件不完整者，請學生於審查會議前補齊。 

4. 由審議組召開審查會議，依據簡章規定審查申請學生資格及辦理資料審查，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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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者，原件退還。另資料證件不完整者，不予推薦，由備取遞補。 

(二)申請資格及遴選、計分方式 

1.  申請資格：同時符合下列三項資格者，得參加本校推薦作業。 

(1)應屆畢業生不分科別。 

(2)在校學業成績(至畢業前一學期，各學期總成績平均)排名在各科組前30%以內

者。 

(3)全程均於本校日間部或進修部就讀之學生。 

2.  遴選方式與計分方式 

(1)高一至高三上學期止，前五學期不得有記大過以上之處分。(小過需於申請前完

成改過遷善) 

(2)高三上學期跨校模擬考成績(國文、英文、數學)總平均須達60分以上。 

(3)成績計分：採積分制，以學生前五學期各項成績在班上之名次計分，採計學科

與名次積分如附件1-1~1-4(學科成績採小數點二位四捨五入計算)。 

(4)推薦名額：各高職學校至多可推薦15名考生 

不分日間部及進修部，由機械群推薦正取6名、備取6名，電機與電子群推薦正

取3名、備取3名，動力機械群正取2名、備取2名、商管群正取1名、備取1名、

外語群正取1名、備取1名；另不分群、不分科，依各群備取生分數再擇最高者

2名，備取2名，總計正取15名、備取15名，各類群推薦名額若有不足額部分將

留用至不分群群別中的名額。再依照日間部及進修部應屆畢業生人數分配，以

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若名額有增減，交由本委員會討論。 

群別 科別 
班級數 

(日夜合併) 

班級數校 

(小計) 

推薦名額 

(正取) 

推薦名額 

(備取) 

機械群 

機械科 3 

13 6 6 
鑄造科 2 

模具科 4 

製圖科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3 

5 3 3 
資訊科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4 4 2 2 

商管群 資處科 3 3 1 1 

外語群 外語科 2 2 1 1 

不分群 不分科   2 2 

   總計 15 15 

(5)評比順序： 

第1比序：5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2比序：5學期專業及實習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3比序：5學期英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4比序：5學期國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5比序：5學期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6比序：「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之總合成績。 

第7比序：「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之總合成績。 

(三)推薦順序：依總積分由高至低為推薦順序，由本委員會依照計分標準累計之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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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一(優)推薦(同積分參酌順序為學業、專業及實習科目、英文、國文、數學及其他

等科之積分，若積分仍相同時，以抽籤定之)；獲優先推薦順序者如放棄推薦權利，

再依序推薦次一人。 

(四)第6比序「競賽、證照及語言能力檢定」採計項目及計分標準 

1.競賽及證照採計項目及計分標準表 

(資料來源：110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簡章第10至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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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語文能力檢定之採計項目及計分標準表 

(資料來源：110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簡章第12頁) 

(1)語文能力採計項目及計分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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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國內各項語文能力檢定對照表(分別對照 CEF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NEW TAIPEI MUNICIPAL NEW TAIPEI INDUSTRIAL VOCATIONAL HIGH SCHOOL 
 

- 7 - 

(五)第7比序「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採計項目及計分標準 

(資料來源：110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簡章第13頁)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NEW TAIPEI MUNICIPAL NEW TAIPEI INDUSTRIAL VOCATIONAL HIGH SCHOOL 
 

- 8 - 

五、若符合資格而未參加跨校模擬考之學生，可由導師推薦後送交遴選委員會討論，其餘本

遴選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由遴選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六、委員會組織章程暨遴選作業要點經委員會會議討論，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NEW TAIPEI MUNICIPAL NEW TAIPEI INDUSTRIAL VOCATIONAL HIGH SCHOOL 
 

- 9 -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申請參加  110  學年度 

『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 

報名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就讀學部 □日間部  □進修部 

群別 □機械群 □電機與電子群 □動力機械群 □商管群 □外語群 

基本條件 

至高三上學期止前五學期不得有記過以上

之處分。(請自行申請並需學務處或進修部

蓋章) 

□符合 
□不符合 

高三跨校模擬考成績(國文、英文、數學)

總平均須達60分以上。 
 

至畢業前五學期之全部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項目 採計 原始分數 群百分比 

第１比序 5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２比序 
5學期專業及實習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
次百分比。 

  

第３比序 5學期英文總分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４比序 5學期國文總分之群名次百分比。   

第５比序 5學期數學總分之群名次百分比。   

註：標示粗框處免填，由審查單位填寫。

附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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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申請參加  110  學年度 

『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 

評選表 

項目 採計 等次 得分 

第6比序 
特殊表現 

(項目計分詳遴選要點) 

語言能力檢定   

競賽   

技術士證照   

總分  

第7比序 

學校幹部、志工或社會

服務及社團參與等 

(項目計分詳遴選要點) 

畢聯會、班聯

會會長(主

席)、班長、副

班長及其他班

級幹部、 

社團社長 

  

總分  

註：標示粗框處免填，由審查單位填寫。 

附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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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申請參加  110  學年度 

『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 

各項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等證明彙整表 

項次 名稱 發證單位 發照/競賽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註： 

1. 證明繳交影本，須加蓋「本件核與原件相符」戳章、教務處戳章及

審核人職章。 

2.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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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申請參加  110  學年度 

『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 

學校幹部、志工或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等證明彙整表 

項次 名稱 期間 認證單位核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註： 

1. 證明繳交影本，須加蓋「本件核與原件相符」戳章、教務處戳章及

審核人職章。 

2.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使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1-4 附件1-4 


